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
出，《基本法》相關條文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已經清楚訂明了香港的普選框架，但香港反
對派卻故意扭曲《基本法》原意，故是次由喬曉陽
主動澄清解釋，而香港並不是一個獨立國家，而是
中國的一部分，特首一定不可以是對抗中央者，否
則將會出現憲政危機。

陳永棋：愛國愛港條件獲市民支持

他深信，特首要愛國愛港這條件，是得到香港市
民支持的，「身為香港特首，既是向香港市民負
責，也要向中央負責，是雙重負責的身份，這個人
不可能是一個對抗中央的人士，而中央也不可能任
命他做特首，市民大眾好清楚來龍去脈。如果挑選
出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肯定是香港大災難」。　

被問及反對派竟聲言要求特首愛國愛港，就是
「假普選」，陳永棋強調，再圍繞「真或假」的名詞爭
拗是沒有意義的，最重要是反對派要明白，中央是
不可能接受與對抗中央的人士當特首的，期望大家
認清並接受香港並非獨立國家，而是中國的一部分
的事實。

盧文端：這是完全合理的標準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說，《基本法》

已明確規定，特首及特區政府官員都要得到中央政
府的任命，說明香港並非獨立國家，而是中國其中
一部分，香港不能夠由一個與中央政府對抗的人擔
任行政長官，否則只會嚇走國際投資者，搞垮香港
與內地的融合發展，「這是個完全合理的標準」。

他續說，一旦選出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將
會是香港之禍：「事實上，『一國』與『兩制』相
連，但反對派卻過於看重『兩制』忽略『一國』。如
果行政長官與中央對抗，又如何管治好香港？屆時
香港又會變成點？」

盧文端強調，喬曉陽日前主動向香港社會澄清了
《基本法》有關規定，及普選特首的基本條件，讓香
港社會清晰展開討論，「總好過到2016年及2017年的
關鍵時間先至提出」，香港的反對派不能夠隨意扭曲

「一國兩制」的原意。他又盼望香港能夠就普選凝聚
共識。

盧瑞安：兩條心不利港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盧瑞安指出，香港特區
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不是一個國家或獨立的政治實體，這是基本常
識，故香港特首必須由愛國愛港的人擔任，是正
常、合理的，又相信中央政府是看到香港的反對派
試圖模糊視線，扭曲了愛國愛港標準，而故向香港

社會作進一步澄清。
他說：「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只會令香

港與中央失去互信，影響行政長官的權威性，衝擊
香港發展，肯定香港災難。香港與國家發展的緊密
相連的一體，國家更是國際龍頭，坐擁龐大機遇，
如果行政長官與中央是兩條心不利香港發展。」

盧瑞安又說，《基本法》條文早已訂明香港行政
長官的普選框架，但最近反對派不斷炒熱議題，扭
曲《基本法》原意，故現在中央向社會重申有關規
定的合適時間，「其實好多人都清楚未來的普選框
架，及『政改五步曲』，只是（反對派）夾硬扭曲

《基本法》原意」。

楊耀忠：中央明確提底線利港發展

港區人代楊耀忠表示，中央明確提出普選特首的
底線，是有利於香港發展的好事，「任何國家都無
可能接受與自己對抗的人，邏輯上亦是不可接受
的，何況香港特區是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部分人
不應再作不切實際的幻想。目前社會有意見反彈，
只是來自個別人偏見，如果認為普選行政長官就應
該沒有任何標準，這是錯的，亦是『假普選』不是

『真普選』，更會衝擊香港繁榮穩定」。
港區人代劉佩瓊亦指，喬曉陽具體提到愛國愛港

的憲法性標準，進一步澄清了香港對愛國愛港標準
的熱論，令大家更加具體明白，作為中國一個地方
政府領導人，香港特首是背負 兩個身份，既是代
表「港人治港」，也是國務院轄下、管理地方的負責
人，需要向中央政府負責，「行政長官對抗中央，
會嚴重影響香港與內地的關係，無法再借助國家發
展優勢，動搖香港經濟發展命脈，最終行政長官亦
無法為香港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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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昨日就外傭居港權案頒下終極判決，5名

法官一致駁回外傭的上訴，裁定外傭居港性質極具

限制性，已經遠離《基本法》「通常居住」的範圍。

終院就外傭案的判決有兩大意義：一是釐清外傭在

港工作並不符合《基本法》中「通常居住」的定

義，從法理上解決外傭居港權問題，判決符合法理

要求以及社會利益；二是列明了終院提請大人釋法

的三個條件，體現出尊重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不

過，終院沒有一併提請人大釋法澄清「雙非」居港

權爭議，令當局只能以行政措施應對。「雙非」問

題始終應循法律層面解決，在有需要時當局應主動

提請釋法解決「雙非」問題。

外傭居港權案的主要爭拗點，在於外傭在港工作

滿7年，是否符合《基本法》第廿四條有關「通常居

住」的定義，以此獲得居港權。終院指出，外傭在

港居留的性質極具限制性，包括合約完必須返回原

居地，一開始已獲知來港目的並非在港定居，並且

不得帶家屬來港。這些居住特質顯然不符合《基本

法》要求。因此，外傭並不符合取得居港權的資

格。終院的判決符合《基本法》規定，可防止數以

十萬計外傭取得居港權對本港社會造成巨大衝擊，

一勞永逸地解除了外傭居港權的爭議，值得充分肯

定。

在外傭居港權案中，律政司向終院請求向人大常

委會提請，澄清居港權的爭議，以一併解決外傭及

「雙非」問題。雖然終院裁定外傭居港權案，按普通

法已可解決，毋須提請人大澄清，但卻在判詞中為

終院按照《基本法》第158條的管轄範圍提供了清晰

的界定，指出終院只可以在滿足三個條件下，向人

大常委會提請釋法：包括類別條件、必要條件和可

辯性。終院亦指出外傭居港權案符合類別條件，即

「牽涉到中央與特區關係」，但由於終院認為可根據

普通法釐清「通常居住」的定義，因此不用提請釋

法。終院的判詞體現出尊重人大釋法的權力和正當

性，並首次列清提請釋法的三個條件或準則，有助

提請人大釋法制度化。

這次終院未有提請釋法澄清居港權定義，令困擾

本港多時「雙非」問題未有得到解決。雖然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表示當局會盡量以本地法律體系下的途

徑解決「雙非」問題，但不論是「雙非」孕婦來港

產子零配額或其他行政措施，都可能面對法律挑

戰。事實上，終院當年在「莊豐源案」上的判決，

與《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存在分歧，衍生了「雙非」

問題。終院一日不糾正當年的錯判，「雙非」問題

將難以根治。因此，當局應繼續研究各種方法從法

理上解決「雙非」問題，包括通過案例讓法庭自行

糾正等。假如各種辦法都未能解決問題，當局在必

要時應主動提請人大釋法，徹底解決「雙非」問

題。

(相關新聞刊A2版)

國家主席習近平展開對坦桑尼亞等非洲三

國的國事訪問。習近平上任後首訪就包括非

洲三個國家，顯示中國高度重視中非傳統友

誼，將其視為拓展全方位外交戰略的重要一

環，廣大發展中國家仍然是中國外交的基

礎。在傳承友好關係的基礎上，中國積極推

進中非經貿合作，真心實意幫助非洲提升自

我發展能力，促進中非關係向優勢互補、互

利雙贏方向發展，進一步增強中非在國際上

的影響力。

中國和非洲有 深厚的傳統友誼，向來都

是命運共同體。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儘管

中國面臨資金、技術巨大困難，仍義無反顧

地協助坦桑尼亞和贊比亞修建了舉世聞名的

坦贊鐵路，成為中非友好最典型的例證；非

洲國家也每每在關鍵時刻向中國伸出援助之

手，中國能夠重返聯合國，以及成功加入世

貿組織，成功申辦奧運會、世博會，與非洲

國家的政治支持密切相關。習近平首次出訪

就選擇坦桑尼亞等非洲三國，顯示了中國視

中非友好為寶貴歷史財富，表達了中方從戰

略高度和長遠角度重視中非關係，推動中非

新型戰略夥伴關係邁上新台階。

習近平在坦桑尼亞發表重要演講時，用

「真」、「實」、「親」、「誠」四個字概括了

新形勢下的中非關係。隨 中國經濟的快速

發展，國力與日俱增，中國與非洲合作的互

利共贏的潛力更大，意味 中非經貿合作進

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非洲經濟形勢近十年

來持續向好， 2012年非洲經濟增長率達

5.1%，成為全世界唯一經濟增速加快的大

洲。而中國從2009年以來已連續4年成為非

洲第一大貿易夥伴國。中非雖然發展程度不

同，但雙方經貿合作互補性很強，非洲的資

源、能源、港口為中國持續發展提供必需的

活力和動力，中國的資金、技術則能幫助非

洲擺脫貧窮，提升發展檔次，造福於非洲人

民。中非構建和發展互利共贏的全面合作夥

伴關係，必將有利於增強雙方在國際上相互

支持的力量。

中非之所以能建立互利雙贏的新型關係，

關鍵是中國從沒有居高臨下地看待非洲，而

是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中國對非洲的幫

助，從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從不將自己的

價值觀和意志強加於非洲國家，積極支持非

洲國家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並用

實際行動幫助非洲擺脫落後狀況。相信習主

席此訪必將為中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發展開

闢更廣闊前景。

(相關新聞刊A6版)

外傭居權案終審判決兩大意義 習近平訪非促進中非互利雙贏

各界：選對抗中央特首將禍港
愛國愛港屬憲制性根本條件 損害兩地密切聯繫必釀大災難

鐵頭仁拒認「人辦」
稱坐監都要撐

「整體提名」確保候選人愛國愛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新
任大律師公會主席
石永泰(見圖)昨晨
在出席電台節目
時，被問到反對派
發起的所謂「佔領
中環」行動時說，
個人不會參與佔領
中環行動，認為有

其他方式表達意見，而公會「不會鼓勵或
不鼓勵」會員參與，但指倘有大律師參
與，公會會視乎事情實際的情況，及個案
的性質對有關成員展開紀律聆訊。

石永泰：會員參加或紀律聆訊

石永泰昨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自
己不會參與所謂「佔領中環」行動，因他
認為有其他方法去表達意見或理念，而公
會「不會鼓勵或不鼓勵」會員，所謂「爭
取理念」的問題，公會也不便置評。

就近日民主黨創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李
柱銘聲言會參與「佔中」，大律師公會會如
何處理時，石永泰指，公會委員會會視乎
事情的實際情況，及個案性質展開紀律聆
訊。

被問及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
曉陽日前強調特首人選須愛國愛港，及提
出預選機制的框架，石永泰表示，公會暫
時對香港政制發展未有立場，而以法律層
面來說，《基本法》條文中並沒有「愛國
愛港」字眼，更沒有寫明有關愛國愛港的
要求，又認為「愛國愛港」是一個有「特
別政治意識形態」的政治語言，故在目前
未有正式「白紙黑字」文件諮詢前，公會
不會作出評論，「社會不應視公會為政治
組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據
報，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喬曉陽日前在深圳與建制派座談
時，點名批評民主黨前主席何俊
仁。何俊仁(見圖)昨日否認自己是對
抗中央的「人辦」，稱自己一直以來
都是「據理力爭」，更聲言會不惜

「公民抗命」、不惜入獄或破壞名節
來爭取「真普選」。

何俊仁昨日舉行記者會，回應報道指喬曉陽點名批評他
的報道。何俊仁稱，他對自己被點名感到「很驚訝」，又稱
香港各階層人士早已為普選做好準備，只是中央政府「一
次又一次地將其推翻」，做法「霸道及專橫」，所以他一直

「據理力爭」，又質疑喬曉陽所提出的「對抗」定義「非常
模糊」：「民主就是要爭取的，點算是對抗呢？是否要千
依百順，唯命是從的人才不算是對抗？」

他又聲稱，現在已不是「談判」的階段，而是「攤牌」
的時候，聲稱倘反對派不爭取，「到2047年都沒有普選」，

「我們這批人爭了數十年民主，今次不爭，就看不到有民主
的一天⋯⋯我會不惜公民抗命，不惜入獄或破壞名節」。

不過，何俊仁又留下「尾巴」，稱他們目前態度強硬，但
不代表「無得傾」，大家仍然可以商討2016年、2017年的立
法會及特首選舉方法，但大前提是要取消立法會所有功能
界別議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明確提出普選特首的底

線，就是不能夠接受與中央政府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否則屆時中央與特區關係必然劍拔

弩張，香港和內地的密切聯繫必然嚴重損害，香港社會內部也必然嚴重撕裂，根本損害香港

繁榮穩定，損害廣大香港同胞和投資者利益。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指出，特首要愛國愛港，是

憲制性的根本條件，倘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特首，只會為香港帶來「大災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基本法》已明確規
定，特首實行普選產生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特首候選人，然後普
選產生。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日前強
調，提名委員會屬「整體名」，並肩負了首先判斷參
選特首者是否對抗中央者的責任，反對派對愛國愛港
避而不談，只稱這是將他們排除在特首選舉的「篩選」
機制。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認為，「整體提名」有效確
保候選人在預選時獲大多數支持。

盧瑞安：確保人選認受性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盧瑞安昨日在接受本報
訪問時坦言，2017年特首普選的提名委員會，與現行
的選舉委員會是「兩回事」，「其實好多國家都設有預
選機制，充分善用代議政制，以確保人選的認受性」。

楊耀忠責反對派有意歪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楊耀忠說，《基本法》條文及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已經清楚訂明，行政長官候
選人須經由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序產生，而如何提名
當然也應該有標準，包括參選者是否愛國愛國，及其
民主認受性，和是否有魄力，這才是負責任的表現，

「就像坊間獎學金亦有遴選委員會一樣⋯⋯《基本法》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清楚說明了香港的普選框架，
反對派只是『有意不清楚』，扭曲及歪曲《基本法》
原意」。

劉佩瓊：港有一定自由度討論

港區人代劉佩瓊亦指，《基本法》條文清楚界定了
「政改五步曲」，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表明，
特首是經由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序產生，這是不能爭
拗的程序，「委員會少數服從多數的整體提名辦法，
有效確保候選人預選時得到委員大多數的擁護，與大
多數國家經由多輪激烈預選做法相符」，而提名委員

會的組成會參考選舉委員會組成，則仍然有寬鬆的討
論空間，香港有一定的自由度去討論。

港區人代黃國健昨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也表示，喬
曉陽說明的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普選的底線，包括要依
照《基本法》及2007年全國人大的《決定》，參選者
必須經由提名委員會提名，香港社會仍然可以在底線
之上進行討論，「2007年人大《規定》表明，提名委
員會要參考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組成，其中委員組成
及人數則留待政改再作討論。如果大家認同《基本法》
提名委員會的整體提名，少數服從多數亦必然的事，
最重要是遵守及符合《基本法》規定」。

梁美芬：應按條文內容辦事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認為，《基本法》第
四十五條的內容，在草擬時已經過百花齊放的討論，
是各方面妥協成果，故無論是字眼、行文都寫得十分
清楚，認為普選問題應按照有關的條文內容辦事。

恐釀危機 搞垮香港
■陳永棋指出，特首

候選人一定不可以是

對抗中央者，否則將

會出現憲政危機。

資料圖片

■梁美芬認為，基本

法的內容寫得十分清

楚，普選應按照有關

的條文內容辦事。

鄭治祖 攝

■盧瑞安指出，由與

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

首，只會令香港與中

央失去互信。

資料圖片

■楊耀忠表示，中央

明確提出普選特首的

底線，是有利於香港

未來發展的好事。

資料圖片

■盧文端說，由一個

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

行政長官，只會搞垮

香港與內地的融合發

展。 資料圖片

提出底線 澄清標準 訂明底線 依法辦事
■黃國健表示，喬曉

陽說明的是中央政府

對香港普選的底線，

香港仍可在底線之上

進行討論。 資料圖片

■劉佩瓊指出，喬曉

陽的講話進一步澄清

了香港對愛國愛港標

準的熱論。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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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互信


